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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出台的八个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深度解析。
对每一个条文的分析包括“立法理由”、“条文解释”、“适用指南”三大部分。
在罪名上，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进行写作。
在“立法理由”部分，对立法过程中的各种争议观点进行归纳、提炼，全方位揭示立法过程，仔细比
对新旧条文的差异，充分展示立法主旨。
在“条文解释”部分，对罪名以及相关刑罚制度的概念、保护法益、客观要件、主观要件进行详尽讨
论，特别是对犯罪客观要件(实行行为)的分析更是用心凿力，充分揭示犯罪构成要件的核心问题。
在“适用指南”部分，则对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未完成罪、共犯、立案标准等问题进行认真讨论，
将重要司法解释的内容融入本部分，便于刑事司法实务操作。

　　本书内容翔实、说理透彻，实用性、权威性较强，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
人员以及辩护律师理解和适用历次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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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光权，汉族，1968年1月出生，重庆市人。
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96年至1999年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陈兴良教授学习刑
法学，199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1999年)、副教授(2000年)、教授(2005年)
、博士生导师(2006年)。
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兼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等职。
2001年2月至2002年3月，在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任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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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
。
需要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占用林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并不得在临时占用的林地上修筑永久性建筑物；占用期满后，用
地单位必须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关于审核同意占用、征用林地的具体权限，条例规定占用、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
积10公顷以上的，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35公顷以上的，其他林地面积70公
顷以上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占用或者征用林地面积低于上述规定数量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占用或者征用重点林区的林地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上述有关林地使用审核的规定和土地管理法关于土地使用审批的规定，占用林地
进行建设或者开垦林地进行种植、养殖，或者占用林地实施采石、采沙等活动的，属于非法占用林地
。
（3）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主要是指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计划，未经依法
办理农用地转用批准手续、土地征用、占用审批手续，非法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在被占
用的农用地上从事建设、采矿、养殖等活动，将占用的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不再用作农用，改变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农用地的原用途。
①具体包括：非法从事露天开采，破坏土地表面肥土层；从事副产业生产时，乱挖乱倒土石；从事水
利、铁路、交通、工矿、电力建设时，未妥善处理废弃的土、石、沙料、矿渣等，致使耕地严重损害
的；开垦林地、草地种植庄稼、占用林地挖塘养虾；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在耕地、林地等
农用地上非法进行建设或建设其他设施，致使土地板结、肥土丧失。
（4）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数量较大，是区分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是否构
成犯罪的重要界限。
至于具体非法占用多少农用地就属于犯罪，考虑到土地资源的情况差别很大，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
、草地等各种农业用途的土地，因此，在法律中无法就数量作出过于具体的规定，需要由司法机关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通过司法解释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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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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